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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西北區

承辦人：周儒旻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404

傳真：02-27205627

電子信箱：boe24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1304384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原函1份 (20362944_1113043847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教育部函釋有關公立學校正式教師職前曾任銓敘有案之公

務人員年資，其職務等級相當認定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1年4月13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038356號函辦

理，並復貴校111年3月16日北市華江小人字第1116001464

號函。

二、查教師待遇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9條第1項第1款規定

略以，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

員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，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

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。另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

第2條規定略以，本條例第9條第1項所定等級相當，初任教

師薪級未敘定前，其曾任職務之薪（俸）級達本條例第8條

以學歷起敘薪級以上年資，得認定職務等級相當。前項等

級相當之對照，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

薪級對照表（以下簡稱本提敘薪級對照表）認定之。

三、次查本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略以，本條例第9條第1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建成國中 1110415

*OMAA1116002673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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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任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

審定資格人員之年資，其考績（成）列乙等或七十分以

上，繳有證明文件者，認定為服務成績優良。

四、綜上，依本條例及本提敘薪級對照表規定，初任教師以大

學學歷190薪點起敘，其對應等級相當之行政機關公務人員

為委任第四職等300至340俸點區間。爰有關公立學校專任

教師以大學學歷190薪點起敘，依規定得採計職前曾任銓敘

審定委任第四職等（含）以上且符合本辦法第3條規定認定

服務成績優良之公務人員年資辦理提敘薪級。

五、檢附教育部原函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（含附

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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